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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投融资项目开发库申报报告填报指南

本指南依据深圳市地方标准DB4403/T 452—2024《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与评估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生态环境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等文件编制，旨在为气候投融资孵化库项目申报成为开发库项目提供指导。

一、项目概况填报指引
（一）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类型：包括央企及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外合资公司、外商独资公司等。

（二）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阶段：包括未开工、已开工、已竣工、已投产。

2.项目建设性质：包括新建、改扩建、技改、已完工。
3.项目收益来源：包括经营性收入、使用者付费、使用者付费+政府补贴、政府购买和其他，如为其他，请在表格中写明。
4.资金用途：包括建设、设备购置、债务置换、运营、收购和其他，如为其他，请在表格中写明。
（三）项目投融资信息

1.2024年已获融资额：仅包括2024年获得的融资金额。
2.2024年融资成本：仅填写2024年实际支付的贷款利息、保险保证费、融资担保费、融资租赁费或绿色债券发行中介费。
（四）项目概述

项目边界须依据立项批复、环评批复等正式审批文件，明确项目边界范围，项目边界外关联设施不得纳入本项目气候效益核算范畴。

融资边界须与项目边界精准匹配，项目边界外关联设施不得纳入本项目融资成本核算范畴。
项目存在风险包括风险类型（包括邻避效应、气象灾害、资金链断裂等）、风险来源、影响程度、应对风险的具体方法及成本等内容。
项目气候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其他环境效益指标和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项目申报单位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项目涉及的效益指标及具体贡献情况进行简述。

（五）项目技术先进性、示范性、创新性
申报单位可结合同类型项目情况对项目技术先进性情况进行说明，并对项目技术、工艺获得的专利证书，使用产品、设备设施和管理方法获得的第三方认证证书等进行简介。
二、项目效益情况填报指引
（一）“项目情况”栏填报指引

1.气候效益显著性指标

减缓气候变化项目的气候效益显著性通过年度碳减排量或碳排放强度指标进行衡量，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气候效益显著性通过项目示范性指标进行衡量。减缓气候变化项目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年度碳减排量或碳排放强度两项指标中的任意一项进行填报；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填报项目示范性的相关内容。
（1）减缓气候变化项目
减缓气候变化项目的气候效益显著性指标应填报年度碳减排量或碳排放强度具体的量化数据、项目与效益指标具体内容的符合性情况，如“年度碳减排量”指标填报“项目年度碳减排量为XXtCO2e，在同类型项目中处于XX水平”。
1）年度碳减排量
年度碳减排量优先参照已备案的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碳普惠方法学或《绿色信贷项目节能减排量测算指引》等规范指引进行计算。未发布相关领域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的，参照GB/T 33760进行计算。核算边界建议纳入项目运营周期范围内的用能量和能源产生量，不考虑电力输送的损耗，原材料及设备供应、运输、报废的用能，以及新能源发电项目（或使用相关产品的下游建设项目）的弃风、弃光等问题。
对于装备制造类、技术服务类或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营，应计算其生产制造的低碳产品或支持服务的低碳项目在使用或运营期间的碳减排量。装备制造类项目按照下游项目的发电量、节能量以及装备价值在下游项目投入的占比折算；技术服务类项目按照下游项目的发电量、节能量以及工程咨询费用占比进行折算；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营类项目以同等行驶里程水平下的汽油、柴油碳排放量作为基准线情景，按照项目供电量、所在地新能源汽车百公里电耗水平等情况进行计算。

应分别对项目和基准线情景下每个温室气体源的每一类温室气体在运营周期内的排放量进行计算，汇总得到项目排放量和基准线排放量，参照《规范》“5.3.3.1.1年度碳减排量”进行测算。
2）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强度应结合行业特征和项目实际情况，按照《规范》“5.3.3.1.2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
（2）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项目示范性要求在提升气候监测预警能力或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方面具备一定的示范作用，包括提升气候监测预警能力、提高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提高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三个目标作用。项目需满足三个目标作用中的任意一项要求：1）提升气候监测预警能力：预警准确率、精细度和提前量等关键技术参数达到行业先进水平；2）提高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资源有效利用系数，生态保护或修复技术达到行业先进水平；3）提高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气象业务、服务、科技创新或管理体系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综上，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气候效益显著性指标应填报项目与效益指标具体内容的符合性情况，如“XX等关键技术参数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2.经济效益指标
应填报具体的量化数据、项目与效益指标具体内容的符合性情况，如“单位投资减排效益”指标可填写“项目单位投资减排效益为xx为tCO2e/万元，优于所在行业的平均水平”。

量化数据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按照《规范》“5.3.3.1.2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
3.社会效益、其他环境效益指标
应填报项目与效益指标具体内容的符合性情况或量化数据，如“经济发展”指标可填报“项目符合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深圳市重点发展培育的未来产业”，如“双碳行动”指标可填报“2024年获得碳中和企业认证”等。
（二）“自评结论”栏填报要求
申报单位应按照上述“项目情况栏填报指引”中的相关要求，明确项目是否符合项目效益指标和评价内容的要求。

（三）“证明文件”栏填报要求
申报单位应根据证明文件汇编整理情况，填报证明文件的具体页码、文件编号或名称。

三、证明文件填报指引
（一）证明文件概况填报指引

申报单位应根据“表1 气候投融资项目证明文件清单”的要求对提供的证明文件进行说明。
表1 气候投融资项目证明文件清单
	一、项目效益情况证明文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证明文件

	气候效益显著性指标
	减缓气候变化项目
	年度碳减排量\碳排放强度说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的核算依据或标准规范、以及项目能提供的核算边界、基准线情形、项目情景、排放因子、数据统计周期、数据来源等信息，以及在同类项目中处于先进水平的说明等相关文件。

	
	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项目关键技术参数达到行业先进水平的示范性说明文件。

	经济效益指标
	单位投资减排效益
	单位投资减排效益量化数据的测算依据、基础数据和数据统计口径来源等相关说明文件。

	
	财务内部收益率
	财务内部收益率量化数据的测算依据、基础数据和数据统计口径来源等相关说明文件。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发展指标
	企业符合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深圳市重点发展培育的未来产业的说明或相关文件。

	
	
	项目显著增加就业机会的说明或相关文件。

	
	双碳行动指标
	第三方出具的“碳中和企业”认证证书。

	
	
	企业碳中和路径目标、企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按目标计划持续下降的说明或相关文件。

	
	
	深圳市绿色制造试点示范单位、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数据中心等示范荣誉证书、获批通知，或深圳市近零碳排放试点项目公示名单等。

	
	环保公益指标
	企业开展环保公益活动或援助行动的说明或相关文件。

	
	科普宣传指标
	科普教育基地打造情况以及开展公众公开访日活动的说明或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指标
	社会责任报告、ESG报告、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或信息披露情况的说明。

	其他环境效益指标
	节能节水指标
	生产设备、产品能效、水效等相关认证证书，或能效“领跑者”、环保“领跑者”证书、公示名单等。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等相关认证、绿色工厂（供应链）认证、企业产品获得绿色、节能低碳、资源循环领域的认证证书（任一）。

	
	减排降污指标
	项目废弃物、废水、废气排放量降低的说明或相关文件。

	
	
	废气或废水污染物检测报告。

	
	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废弃物处置量及污废水排放量降低的说明或相关文件。

	
	
	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雨水管网设计暴雨重现期、面源污染削减率等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的量化数据、测算依据、基础数据和数据统计口径来源等相关说明文件。

	
	生态保护指标
	生态系统固碳量增加的说明或相关文件。

	
	
	生态多样性提升、入侵物种防治的说明或相关文件。

	
	其他类指标
	绿色建筑标识证书，或增加公共交通货运周转量、客运周转量、设施建设长度的说明或相关文件。

	
	
	其他相关效益的说明或证明文件。

	二、项目申报单位相关证明文件

	法人证件复印件、项目负责人在职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确认。

	三、项目融资和实际支付融资费用相关证明文件

	项目投资计划、资金筹措方案等明确融资总需求的证明文件，已获得融资额的融资凭证以及2024年融资成本核算表。

	融资方式
	证明文件

	贷款
	银行放款凭证或贷款合同(贷款合同中应当约定融资费用等事项)，以及贷款银行出具的还款凭证、利息支付凭证或其他证明文件。

	保证保险费
	保险单，以及保险费发票、对应的银行付款凭证或其他证明文件。

	融资担保、融资租赁
	业务合同(业务合同中应当约定融资费用等事项)、融资费用发票、银行付款凭证或其他证明文件。

	发行绿色债券
	债券募集说明书等发行绿色债券的证明文件。


（二）证明文件汇编要求
申报单位应尽量使用第三方核证或核查报告、财务报告、检测报告、认证证书、标识证书、专利证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公开发布的ESG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官方权威媒体发布的公示文件、新闻稿、活动照片、宣传材料、捐赠证明，项目验收报告、示范荣誉证书、贷款等融资业务合同、债券募集说明书、贷款还款凭证、费用付款凭证等作为证明文件。
除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碳普惠、绿电、绿证等相关第三方核证报告、财务报告等证明文件外，申报单位还应对“气候效益显著性指标”具体情况进行详细阐述。
为避免证明材料篇幅过长，可仅保留关键页（体现项目名称、申报单位名称及重点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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